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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城郊煤矿

蓄电池电解液技术规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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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城郊煤矿

蓄电池电解液技术规格书

一、项目简介及使用地点

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城郊煤矿拟采购一批蓄电池电解液，用于矿井蓄电池充电使用。

二、货物名称及供货范围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单位
	备注

	1
	蓄电池电解液
	GB-880（参考）
	吨
	


三、设计、生产、制造、安装、检验检测所需资质文件
生产企业出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资质证明文件。

四、产品设计、制造、检测、试验应遵照的规范和标准

产品应符合（不限于）以下相关标准文件的规定：

JB/T 10052-2010  铅酸蓄电池用电解液

HG/T 2692-2015 蓄电池用硫酸

JB/T 10053-2010 铅酸蓄电池用水

以上所有标准按照最新标准执行

五、技术参数

1、铅酸蓄电池的电解液，必须使用蓄电池的专用硫酸，外观澄清透明、无色、无嗅；铁、锰、砷、氯、氮化物等含量不超标，符合化工行业标准HG/T 2692-2015；配置电解液的水采用蒸馏水、离子交换水、电渗析水、反渗透水等铅酸蓄电池用水。

2、液体电解液出厂时必须按照使用要求配制，电解液密度为1.265±0.005g/cm3（30℃），水与硫酸的体积比及质量比符合2.6:1和1.65:1的要求。

六、运输及包装要求

1、电解液使用25L耐酸塑料桶装运，并附有产品合格证，标明产品名称、规格、生产日期、净重等，并有“腐蚀品”、“当心硫酸”警示标志。

2、供货方需提供加盖供货方印章的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复印件。

3、产品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以防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出现意外。

七、服务及质保要求

1、出卖人应向买受人及时提供货品，到货后，买受人对产品进行验收，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出卖人必须给予免费更换，同时出卖人承担运输费用。若产品验收合格则给予签收，若产品不合格，产生的费用由出卖人承担。

2、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出现情况，出卖人接到电话或传真1小时内应给予买受人处理方案，需到现场的应在24小时内到达处理。

八、其他要求

1、产品验收时，发现产品不符合有关规定，买受人有权退货、换货或责成出卖人限期处理，并可向出卖人索赔其影响生产使用所造成的损失。

2、本技术规格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条文，出卖人保证提供符合本技术规格书和有关最新工业标准的成熟优质产品。

3、签订合同后，买受人保留对本技术规格书提出补充要求和修改的权利，出卖人应允若予以配合。本技术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如与出卖人所执行的标准发生矛盾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4、交货日期：合同签订生效后双方协商具体交货日期，运费由出卖人承担；送货地址为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城郊煤矿供应科仓库内。接到送货通知后，出卖人必须在10日内将产品送达买受人指定地点，运输费用由出卖人承担。

4.1 供货商应按矿方要求按期交货，否则每延期1天交货，供货商应支付给矿方该产品总额的3%作为罚金。（供货商提前通知要求延期的除外，但必须经矿方同意）。

4.2 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要求的，如经双方商定由第三方处理，则有关处理费用由供货商负责。

4.3 产品应保证所提供产品符合本规格书所要求的各项技术标准，因产品设计制造原因，达不到上述技术要求，供货商应免费进行处理，直到达到要求，且处理时间不能超过7天（特殊情况的不能超过3天），并承担由此给矿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超过10天不能处理的，矿方有权利拒绝付款，并向供货商要求赔偿因延误使用造成的经济损失。

4.4 供货商将产品运到矿方指定地点，并提交相关技术资料等，并经矿方验收合格，产品产权自动转移。在产权未转移前，发生自然灾害或运输事故，其损失由供货商承担，矿方不负任何责任。

4.5 违约大于等于二次，矿方产品使用单位有权取消其参与投标的资格。

5、到货产品，必须确保完好，运输途中发生泄漏、损坏等问题，由出卖人负责。

6、出卖人负责履行产品的制造和交货进度，保证不能因正在履约的其它项目及其他任何原因，而影响到产品按期保质保量的完成与交货。

7、本项目无预付款，付款执行正龙煤业相关财务制度。

8、其它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技术负责人：袁弼平

联系方式：0370-5195267

